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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113年 09 月 20日會議紀錄 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13年 09月 20日上午 9時 30分 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府 10樓法制局會議室          紀錄：許乃丹  

參、 主席：李主任委員善植 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( 詳卷 )  

伍、 審議案件：  

討論案：  

1、訴願人吳○葶因導師職務加給差額事件，不服本府教育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56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，惟文字酌修。  

2、訴願人吳○霖因醫事檢驗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

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51)  

決議：原處分有關罰鍰部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

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其餘部分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、訴願人楊○涵因申請原住民學生獎學金事件，不服本府原住民族

事務委員會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34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、訴願人詹○通因土地稅法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方稅務局處分，提起

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81)  

決議：主文修正為「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

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適當之處理。」。  

理由：依委員意見酌修訴願決定理由。  

5、訴願人楊○均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265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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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6、訴願人林○明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462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評議案：  

7、訴願人施○邑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

會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129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8、訴願人智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

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294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9、訴願人何○煌及何○益及何○照及何○煌因土地登記事件，不服

本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0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0、訴願人何○玲因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教育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16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1、訴願人黃○輝因占用道路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第五分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30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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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訴願人吳○薇因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

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38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3、訴願人陳○廷因噪音管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4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4、訴願人高○曜因使用牌照稅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方稅務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45)  

決議：關於本府地方稅務局所屬大屯分局民國 113 年 5 月 17

日中市稅屯分字第 1133111384B 號函部分，訴願駁回。

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5、訴願人林○霞因醫療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訴願

案。(案號 1130363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6、訴願人楊○真因申請行政程序重開事件，不服本府教育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7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7、訴願人林○玉因房屋稅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方稅務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383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8、訴願人廖○賜因指定建築線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98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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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9、訴願人盧○賢因都市計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399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0、訴願人吳○玲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400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1、訴願人何○郁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02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2、訴願人林○燁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05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3、訴願人誠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

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07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4、訴願人林○真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

會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11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5、訴願人蔡○歷因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事件，不服本府教育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14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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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6、訴願人吳○霖因醫事檢驗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

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16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7、訴願人蕭○昌因社會救助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會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42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8、訴願人徐○芳因教師甄選事件，不服本府教育局處分，提起訴願

案。(案號 1130423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9、訴願人黃○綺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第五分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2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0、訴願人黃○佶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30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1、訴願人游○敏因性騷擾防治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會局處分，提起

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31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2、訴願人鄭○彬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大甲分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3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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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3、訴願人張○安因其他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霧峰分局處分，提起

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36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4、訴願人吳○霖因醫事檢驗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

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39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5、訴願人宏○股份有限公司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

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41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6、訴願人趙○蘭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44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7、訴願人羽○科技有限公司因菸害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46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8、訴願人陳○雯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

會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4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9、訴願人台灣○股份有限公司因海洋污染防治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

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50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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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0、訴願人蘇○煌因跟蹤騷擾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52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1、訴願人施○岳因其他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

(案號 1130453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2、訴願人劉○璘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54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3、訴願人吳○萱因菸害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455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4、訴願人元○及李○富及張○惠及陶○豐及蔡○菡及張○容因申

請自動拆遷獎勵金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政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

號 1130457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5、訴願人林○榤因噪音管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65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6、訴願人黃○凱因其他事件，不服其他未明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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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1130466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7、訴願人巫○緯因停車場法事件，不服本府交通局處分，提起訴願

案。(案號 1130467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8、訴願人張○傑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市交通事件

裁決處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68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9、訴願人巫○惠因房屋稅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方稅務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130473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0、訴願人簡○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75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1、訴願人國家○管理局因水質採樣檢驗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

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77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2、訴願人劉○揚因社會救助法事件，不服本市新社區公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79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3、訴願人劉○菱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清水分局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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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80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4、訴願人陳○妤因其他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

案。(案號 113048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5、訴願人洪○真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清水分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90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6、訴願人褚○昕因其他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

(案號 113049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7、訴願人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市○會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

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499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8、訴願人江○汝因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501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9、訴願人陳○鈴因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事件，不

服本府社會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50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60、訴願人蔡○娟因社會住宅事件，不服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處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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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523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61、訴願人比○管理委員會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52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62、訴願人楊○禮因土地解除套繪管制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541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63、訴願人劉○哲即川○商行因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

衛生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130543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 

報告案 

一、 

為本府府授法訴字第 1110351195號訴願決定書（訴願案號：

1110728）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，提請訴願審議委員會議報告 1

案：有關訴願人坤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因保全業法事件提起行政訴

訟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 38號判決：「一、原處分及

訴願決定均撤銷。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」被告本府警察局不

服，提起上訴，最高行政法院 112年度上字第 710號判決：「一、

上訴駁回。二、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」本案已審結確

定。爰研擬行政院法院撤銷本府訴願決定案件分析表，提案報告。 

決定：案件分析表審議通過，另函送予原處分機關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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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

有關訴願人陳○秋因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事件，提起行政

訴訟案（原訴願案號：1120316），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 113年 6 月

13 日以 112 年度訴字第 273 號判決「一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於臺

中市西屯區永林段 690 地號土地部分均撤銷。二、被告應依原告民

國 112年 3月 17 日之申請，就臺中市西屯區永林段 690地號土地關

於原告之被繼承人吳○庸應有部分（權利範圍 67200 分之 24150），

作成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之行政處分。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

負擔。」。被告未上訴後，已確定在案。 

決定：案件分析表審議通過，另函送予原處分機關參考。 

 

三、 

有關訴願人台灣○股份有限公司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提起行政

訴訟案（原訴願案號：1100624），經最高行政法院於 113 年 6 月 27

日以 111 年度上字第 850 號判決「一、原判決廢棄。二、訴願決定

及原處分均撤銷。三、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。」

確定在案。爰研擬行政法院撤銷本府訴願決定案件分析表，提案報

告。 

決定：案件分析表審議通過，另函送予原處分機關參考。 


